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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發展相關事宜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的發展，以及

在第五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

道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前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提
供背景資料。  
 
 
背景  
 
推展三跑道系統項目的重要里程碑  
 
2.  香港國際機場是由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營運及維
持。機管局是由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機構，其職能、權力及職

責受《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 章 )("《條例》 ")的條文規管。  
 
3.  為應付未來航空交通量的增長，機管局自 2008 年起一
直計劃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機管局於 2011 年
6 月公布《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 ("《 2030 規劃大
綱》 ")，提出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發展方案，並就《 2030 規劃
大綱》進行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以蒐集公眾對有關方案的
意見及建議。諮詢結果顯示， 73%的回應者支持擴建機場成為
三跑道系統的建議。  
 
4.  2012 年 3 月 20 日，行政會議原則上批准機管局採納
三跑道系統作為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發展方案，並以此方案作

規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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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2 年 8 月，機管局接獲環境保護署署長發出的環境
影響評估 ("環評 ")研究概要，當中列明環評研究須予處理的環
境課題的範圍。機管局按照研究概要展開環評研究，內容涵蓋

12 個環境範疇 1，以評估三跑道系統項目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  
 

6.  2014 年 4 月，機管局向環境保護署提交三跑道系統項
目的環評報告，並於 2014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公開報告，供市
民查閱。  
 
7.  2014 年 11 月 7 日，環境保護署署長批准三跑道系統項
目的環評報告，並發出相關的環境許可證。環境許可證內載有

多項條件，包括規定在三跑道系統項目的不同階段，機管局須

就環境問題提出建議緩解措施和改善措施，並進行監察和提交

文件。  
 
8.  行政會議於 2015 年 3 月 17 日的會議上，肯定香港有
必要推展香港國際機場的三跑道系統項目，並同時要求機管局

進一步修訂財務安排方案，盡量擴大從市場上取得的借貸額

度，以調低機場建設費的收費水平。  
 
9.  2015 年 5 月 8 日，地政總署就香港國際機場擴建成為
三跑道系統所涉及的填海工程，發出政府公告。此外，城市規

劃委員會亦發出政府公告，公布修訂赤鱲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

圖。  
 
10.  2015 年 9 月 29 日，機管局公布經修訂的三跑道系統財
務安排，包括新訂的機場建設費擬議收費水平。  
 
11.  2016 年 4 月 26 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赤鱲角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並根據《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
(第 127 章 )批准進行相關的填海工程。  
 
三跑道系統項目概覽  
 
12.  據機管局所述，三跑道系統項目不單在於興建一條新

跑道，還包括下列 7 項核心工程    

                                           
1 12 個 環 境 範 疇 包 括  ( i)  空 氣 質 素 、 ( i i )  生 命 危 害 、 (i i i)  噪 音 影 響 、

( iv)  水  質 、 (v)  污 水 收 集 及 處 理 、 (vi)  廢 物 管 理 、 (vi i)  土 地 污 染 、
(vii i)  生態 (陸地及海洋生態，包括中華白海豚 )、 ( ix)  漁業、 (x)  景觀及
視 覺 、 (xi)  文 化 遺 產 ， 以 及 (xii)  健 康 影 響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及 飛 機
噪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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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現有機場島以北填海拓地約 650 公頃；  

 
(b) 興建第三條跑道、滑行道及停機坪；  

 
(c) 興建新跑道客運廊，並在三跑道系統投入運作時

提供 57 個停機位；  
 

(d) 改建 /擴建現有二號客運大樓及興建相關的道路

網絡；  
 

(e) 興建新的旅客捷運系統及綜合維修車廠；  
 

(f) 設置新的高速行李處理系統，為新跑道客運廊及

二號客運大樓提供服務；及  
 

(g) 興建其他相關的機場配套基礎建設、公用設施及

設備。  
 

三跑道系統項目的建築工程由展開填海工程起計，將需時 8 年
完成。  
 
費用及財務安排  
 
13.  經審慎檢討三跑道系統項目的範圍及已完成的方案設

計後，機管局估計三跑道系統的建造費用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約為 1,415 億元，當中已計及三跑道系統項目施工期間 (假設三
跑道系統項目於 2016-2017 年度動工，預期工程需時 8 年至
2023-2024 年度竣工 )的預計價格通脹。  
 
14.  機管局制訂財務安排時採取 "共同承擔 "原則，即香港
國際機場的使用者 (包括旅客、航空公司及在機場運作的營運
商 )應共同分擔項目成本。機管局已建議從以下 3 方面的資金來
源為三跑道系統項目提供融資：  
 

(a) 保留機管局的營運盈餘，其中包括檢討及完善現

有費用及收費；  
 

(b) 引入新的機場建設費；及  
 

(c) 憑藉機管局的財政實力及極佳的信貸評級，在

市場上向第三方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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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營運盈餘  
 
15.  機管局擬優化其所有收益來源，包括將機場收費回復

至 16 年前的水平 (機管局曾因亞洲金融風暴而於 2000 年 1 月
調低機場收費 )，隨後的增幅將與通脹掛鈎。機管局計劃自
2014-2015 年度起直至三跑道系統投入運作期間 (假設工程項目
於 2016-2017 年度動工，預期工程需時 8 年竣工 )，保留所有可
分派溢利。  

 
16.  機管局估計三跑道系統項目所需的資金中約 470 億元
(即 33%)，將會透過優化收益及保留可分派溢利籌集。  
 
引入新的機場建設費  
 
17.  於 2016 年 8 月 1 日或之後發出的機票，將徵收機場建
設費。徵收機場建設費是三跑道系統項目財務安排的其中一

環。航空公司於發出機票時，會向於香港國際機場離港 (包括離
境及過境 /轉機 )的旅客收取機場建設費。機管局將在三跑道系
統項目相關的一切借貸悉數償還之前徵收機場建設費，而於整

個收費期間，機場建設費的收費水平將維持不變。機場建設費

收費機制的內容表列如下：  
 
機場建設費  
(每名離境
旅客 (港元 )) 

 

出入境旅客 頭等及商務客位  經濟客位
  長途  180 元  160 元  

短途  160 元  90 元  
 
過境 /轉機旅客

 
頭等及商務客位

  
經濟客位  

長途  180 元  160 元  
短途  160 元  70 元  

 
18.  機管局估計，透過收取機場建設費，可籌集三跑道系

統項目所需資金中約 260 億元 (即 18%)(扣除稅項 )。  
 
在市場集資  
 
19.  計及上文第 15 段至第 18 段所述的資金來源後，仍會
出現 520 億元的資金短缺。為填補資金差額，機管局有需要在
市場借貸 /籌集資金。連同估計的相關借貸成本 170 億元，新
增借貸總額為 690 億元。視乎三跑道系統在不同階段的資本開
支，這筆借貸將在市場上分階段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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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考慮到對機管局信貸評級構成的潛在影響及確保符合

《條例》，機管局評估了其借貸能力，並得出意見認為將借貸

額增加至 690 億元 (將導致 2023-2024 財政年度的最高綜合債項
水平達 770 億元 )或 2022-2023 財政年度的息稅折攤前收入約
4.5 倍的款項是可行的。機管局可以透過多種不同的融資
方案，包括從銀行及債券市場方面取得資金。這些市場的流動

資金充裕，可為機管局提供所需的 690 億元新增貸款。  
 
在第五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

道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1.  鑒於公眾廣泛關注三跑道系統，加上有關事宜涉及多

個政策範疇，第五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 2015 年 5 月 15 日的
會議上委任前小組委員會，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相關

事宜。  
 
22.  前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集中於下述各方面：三跑道系統

的可行性、範圍和設計細節、財務安排、香港國際機場現時的

容量、環境影響及其他相關事宜。前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涵

蓋下述議題：擴建三跑道系統的需要、迫切性及經濟效益；提

升現時的雙跑道系統及其跑道容量； "空牆 "限制及珠江三角洲
空域；民航處的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三跑道系統項目的範

圍、費用及財務安排方案；有關海洋生態及中華白海豚保育的

緩解及改善措施；飛機噪音對北大嶼山的影響；向受影響鄉村

作出補償；新跑道客運廊及相關客運大樓設施的綠化設施；及

香港國際機場的創新及科技。  
 
23.  前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4 月 12 日的會議上通過以下
議案：  
 

"鑑於整個機場三跑容量是完全建基於香港與內地和
澳門三方簽訂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管理規劃

與實施方案 (2.0 版本 )》 ("《二零零七年方案》 ")，本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向小組委員會提交《二零零七年

方案》涉及計算出每小時 102 架次航機升降量的內
容。 " 

 
24.  政府當局就上述通過的議案作出的回應載於附錄 I。  
 
25.  前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6 月完成工作，並在其提交內
務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合共 45 項建議 (立法會 CB(4)1123/15-16
號文件 )。建議概要載於附錄 II。  



 -  6  -  

26.  前小組委員會 3 名委員，即胡志偉議員、何俊仁議員
及單仲偕議員，認為前小組委員會報告只代表該小組委員會多

數委員的意見，並未能反映他們 3 人的不同意見。因此，他們
提交另一報告，以闡明他們對與此課題相關事宜的意見 (立法會
CB(4)1131/15-16(01)號文件 )。  
 
 
立法會質詢  
 
27.  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 2015 年 2 月 4 日、 2015 年
4 月 15 日及 22 日、 2015 年 5 月 27 日、 2015 年 7 月 8 日及
2015 年 11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范國威
議員、郭家麒議議員、葉劉淑儀議員、陳偉業議員、姚思榮議

員及林健鋒議員先後就三跑道系統相關事宜提出質詢，當中包

括三跑道系統的發展及融資方案、飛機噪音、香港國際機場的

容量、機場附近地區的發展，以及建造業工人短缺等事宜。

政府當局提供的相關書面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I。   
 
 
最新發展  
 
在第六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

道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8.  第六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的會議
上，通過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委員會，以研究及跟進與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有關的事宜，包括三跑道系統的可行

性、範圍和設計細節、財務安排、香港國際機場現時的容量、

環境影響及其他相關事宜。根據獲內務委員會批准的工作計

劃，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將集中於下列各個範疇   
 

(a) 三跑道系統的範圍和設計細節；  
 
(b) 三跑道系統的經濟效益、財務安排及三跑道系統

融資方案的實施情況；  
 
(c) 空域及相關海域的安排、使用及管理；  
 
(d) 提升香港國際機場容量的安排；  
 
(e) 環境影響；及  
 
(f) 跟進前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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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
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6 年 12 月 1 日  
 

http://www.legco.gov.hk/


 
 

 
 

附錄 I 
 

政府當局就 2016 年 4 月 12 日會議席上通過的議案 

所作出的回應 

 

(資料來源：立法會 CB(4)1021/15-16(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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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第五屆立法會 

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相關事宜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第五屆立法會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

會的建議如下   
 
三跑道系統的需要及迫切性  
(a) 政府當局及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應加強工作，透過社

區聯絡小組等渠道，向市民解釋為何建設三跑道系統是維

持香港航空樞紐的地位及經濟的長遠競爭力的最佳方案，

包括香港若不興建三跑道系統將會失去的經濟利益；  
 
提升現有的雙跑道系統  
(b) 在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前，機管局應盡快制訂措施提升雙

跑道系統的容量，並向立法會作出匯報；  
 
跑道容量  

(c)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方案(2.0版本)》

("《 2007年方案》 ")全面實施前，政府當局應盡快制訂方法

增加三跑道系統的跑道容量，並向立法會作出匯報；  
 
珠三角空域  
(d) 政府當局應考慮：  

(i)  就香港國際機場在以三跑道系統運作下達至每小時

102 架次飛機升降量的目標最高容量提供更多資料；  
(ii)  透過落實《 2007 年方案》，確保香港對本身空域的管

轄權不受影響；  
(iii)  容許立法會議員閉門閱覽《2007 年方案》；及  
(iv)  在可能的情況下，公開與內地有關當局就推展落實

《 2007 年方案》進行的磋商的詳情、所取得的新發展

及/或進展，尤其在 "空域代管 "安排方面；  
 
民航處的新空管系統  
(e) 政府當局應保證現有的空管系統能順利及無縫地過渡至新

空管系統，包括在落實於 2016年 6月展開過渡安排前，對系

統的安全、操作人員的準備狀況和資源進行審慎檢討，以

確保民航處只會在系統和操作人員準備狀況均達至最高水

平後，才會推行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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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範圍和費用  
(f) 機管局應：  

(i) 採取一切所需的項目管理及成本控制措施 (包括確保適

時提供足夠人手及建築材料的措施 )，確保在預計時間

及預算內完成三跑道系統項目；  
(ii) 採取一切預防措施，確保三跑道系統計劃下的填海工

程維持穩定狀況，以避免可能發生類似為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項目填海拓地興建人工島時發生的技術問

題；  
(iii) 把二號客運大樓擴建成為一座可提供全面旅客服務 (包

括辦理離港、抵港及轉機手續 )的客運大樓時，盡量保

留二號客運大樓的現有結構及設施；  
(iv) 鼓勵獲委聘負責新跑道客運廊的詳細設計的海外建築

公司 (視乎情況而定 )聘用更多本地從業員；及  
(v) 在客運大樓及客運廊預留更多零售空間，供售賣香港

品牌產品的店鋪使用；  
(g) 鑒於三跑道系統計劃的規模、成本和複雜程度均前所未

見，政府當局應密切監察和監管機管局落實該計劃的工

作；  
 
接駁設施  
(h) 機管局應確保：  

(i) 經新跑道客運廊抵港及離港的旅客往返二號客運大

樓、一號客運大樓或中央客運廊所需的接駁時間不多

於 50 分鐘；及  
(ii) 三跑道系統的行李處理系統及旅客捷運系統與現有系

統兼容，以避免發生香港國際機場於 1998 年啟用時的

混亂情況；  
 
出入境安排  
(i) 政府當局及機管局應確保改建 /擴建後的二號客運大樓將設

置的新出入境設施，足以應付在三跑道系統全面運作後增

加的旅客量；  
 
海上安全  
(j) 機管局應採取措施，確保在三跑道系統計劃的填海工程進

行期間的海上安全，以避免有重型建築物料飄流至水體

中，以及有工程船隻與其他船隻等發生碰撞；  
(k) 政府當局應加強監察承建商在進行海上建築工程時遵行相

關政府部門所訂條件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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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統計劃的財務安排方案  
(l) 機管局應考慮：  

(i) 為三跑道系統計劃在市場上借貸融資時，撥出較大部

分的借貸以零售債券形式取得；及  
(ii) 發行不同種類的債券，例如綠色債券及伊斯蘭債券，

以減低成本；  
(m) 機管局應把三跑道系統計劃財務安排方案的實施情況定期

告知立法會；  
 
保育海洋生態及中華白海豚的相關緩解及改善措施  
(n) 機管局應密切監察海天客運碼頭高速船船長有否遵從船速

限制要求，在駕駛船隻橫渡中華白海豚經常出沒的水域

時，將船速減低至 15海浬或以下；及機管局應採取行動遏

止不遵從上述要求的行為；  
(o) 政府當局應：  

(i) 密切監察機管局有否全面遵行三跑道系統計劃的環境

許可證所訂明的條件，以避免、減少及 /或緩解三跑道

系統建造工程對海洋生態及中華白海豚的影響；及  
(ii) 與機管局緊密合作，緩解因三跑道系統計劃的填海工

程或會與工程選址位於香港國際機場東北面的港珠澳

大橋香港口岸項目的海上建造工程的施工時間重疊，

而可能對海洋生態及中華白海豚造成的影響；  
 
改善海洋生態及漁業提升策略  
(p) 機管局應考慮：  

(i) 向漁業提升基金增加注資作為種子基金，以賺取更多

收入，支持漁業提升基金的措施；及  
(ii) 為漁業提升基金採用較寬鬆的資助準則；  

(q) 政府當局應：  
(i) 盡快向受海事工程影響的合資格漁民發放特惠津貼；

及  
(ii) 因應海事工程的竣工時間越來越長，檢討現行向漁民

提供特惠津貼的機制；  
(r) 政府當局應研究某漁業組織提出的建議，修訂《海岸公園

條例》 (第 476章 )，容許繼承和轉讓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

以促進香港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持份者的參與  
(s) 機管局應加強聯繫曾拒絕加入專業人員聯絡小組的環保

團體，推動他們參與討論三跑道系統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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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公園內的非法捕魚活動  
(t) 政府當局應：  

(i) 加強在香港海岸公園進行的定期巡邏，並在適當情況

下採取執法行動，打擊海岸公園的非法捕魚活動；及  
(ii) 在有需要時尋求額外資源，加強巡邏和執法的力度；  

 
飛機噪音對北大嶼山的影響  
(u) 機管局應：  

(i)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引入噪音收費計劃，以鼓勵

航空公司採用較寧靜的飛機機種 (特別是夜間飛行的

飛機 )，從而緩解飛機噪音對北大嶼山 (包括馬灣及東涌

新市鎮 )造成的滋擾；及  
(ii) 加快完成興建第三條跑道，屆時現有的南跑道將能在

情況許可時在晚間撥作備用模式；  
(v) 政府當局應密切監察機管局有否遵從三跑道系統計劃環境

許可證的規定實施所有噪音緩解措施；  
 
向受影響鄉村作出補償  
(w) 機管局應考慮：  

(i) 檢討向北大嶼山受影響鄉村發放以供安裝雙層玻璃窗

和冷氣機的一次性特惠金的款額；及  
(ii) 取消有關受資助人士在接受上文第 (i)段的一次性特惠

金後不得就其生活環境日後受到的任何滋擾或損害向

政府和機管局追究責任的條文；  
 
香港國際機場的綠化設施  
(x) 機管局應考慮：  

(i) 在新跑道客運廊使用更多轉換效率最高及在市場上可

供選購的太陽能電池板；及  
(ii) 研究可否使用政府日後位於北大嶼山小蠔灣的有機資

源回收設施，把機場島收集所得的廚餘轉化為堆肥產

品和生物氣作發電之用；  
 
香港國際機場的創新及科技  
(y) 機管局應：  

(i) 聘請更多本地的科技公司，開發可應用於香港國際機

場的創新科技，以提升機場的效率和營運水平；及  
(ii) 為旅客發展更多個人化服務，例如透過其流動應用

程式 "我的航班 "及其他途徑，提供有關大嶼山景點的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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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  
(z) 政府當局與機管局應：  

(i) 制訂措施 (例如定出長遠的人力規劃和相關的資歷架構

及發展更佳的交通連接 )，以利便及鼓勵更多人在香港

國際機場工作；及  
(ii) 在制訂該等措施時，徵詢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及  

 
未來路向  
(aa) 下屆立法會應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委員會，繼續

跟進上述建議及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的相關事宜。  
 
 
 
 
資料來源：第五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
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立法會 CB(4)1123/15-16 號文件，第 47
至 52 頁 ) 
 



 
 

 
 

附錄 I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文件來源  會議日期 / 
發出日期  

 

文件  

第五屆立法會跟進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

道系統相關事宜小

組委員會  

2015 年 10 月 16 日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背景資料簡介  
 

2015 年 11 月 3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2015 年 12 月 1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2016 年 1 月 5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2016 年 2 月 16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2016 年 3 月 15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2016 年 4 月 12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2016 年 6 月 17 日  
 

何俊仁議員、單仲偕

議員及胡志偉議員提

交 的 報 告 ( 只 備 中 文

本 ) 
 

內務委員會  2016 年 6 月 17 日  
 

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

跑道系統相關事宜小

組委員會報告  
會議紀要  
 

經濟發展事務  
委員會  
 

2016 年 3 月 24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會議  2014 年 10 月 15 日  
 

梁 繼 昌 議 員 就 " 香 港

國際機場的航班升降

量 "提出的質詢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20150323-thbtcr25820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papers/hs10120151016cb4-150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papers/hs10120151103cb4-14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papers/hs10120151201cb4-27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papers/hs10120160105cb4-39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papers/hs10120160216cb4-57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papers/hs10120160315cb4-70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papers/hs10120160412cb4-83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reports/hs101cb4-113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reports/hs101cb4-113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reports/hs101cb4-113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sub_com/hs101/reports/hs101cb4-113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617cb4-11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617cb4-11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617cb4-11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minutes/hc201606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20160324cb4-735-6-c.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0/15/P20141015024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0/15/P20141015024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0/15/P2014101502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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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來源  會議日期 / 
發出日期  

 

文件  

2015 年 2 月 4 日  
 

范 國 威 議 員 就 " 擴 建

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

跑 道 系 統 " 提 出 的 質

詢  
 

2015 年 4 月 15 日  
 

郭 家 麒 議 員 就 " 擴 建

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

跑 道 系 統 " 提 出 的 質

詢  
 

 2015 年 4 月 22 日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就 " 擴
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

三跑道系統項目的融

資方案 "提出的質詢  
 

 2015 年 5 月 27 日  
 

陳 偉 業 議 員 就 " 飛 機

噪音 "提出的質詢  
 

 2015 年 7 月 8 日  
 

姚 思 榮 議 員 就 " 香 港

國際機場接待旅客的

能力 "提出的質詢  
 

 2015 年 7 月 8 日  
 

郭 家 麒 議 員 就 " 機 場

管理局發展北商業區

及繳付有關的土地補

價 "提出的質詢  
 

 2015 年 11 月 25 日  
 

林 健 鋒 議 員 就 " 建 造

業 人 手 短 缺 " 提 出 的

質詢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2/04/P20150204056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2/04/P20150204056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2/04/P20150204056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2/04/P20150204056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15/P20150415029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15/P20150415029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15/P20150415029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15/P20150415029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22/P20150421051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22/P20150421051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22/P20150421051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4/22/P20150421051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5/27/P201505270307.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5/27/P201505270307.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34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34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34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33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33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33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33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1/25/P201511250331.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1/25/P201511250331.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1/25/P201511250331.htm

